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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1876号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黄浦”）根据财政部

2018 年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新黄浦适用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 

根据通知规定：在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

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

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

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各科目本年影响金额分别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978,686,729.12 元，上期

金额 2,536,972.65 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158,432,468.93 元，上期金额

177,412,271.40 元；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109,947.83 元，上

期金额 2,195,085.35 元；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72,876,235.89

元，上期金额 72,880,095.95 元；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 元，上

期金额 0 元；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调增

“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

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各科

目本年影响金额分别为: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

额 0.00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在本期和上期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